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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徽章主考手冊 

 專科徽章主考委任及續任程序 

 

為配合本區童軍成員考取專科徽章的需求，現邀請各旅團領袖成為區或旅團專科徽章主考，

旨在有效率地為本區童軍進行專科徽章考驗，詳情如下： 

 

1. 任何有意成為區或旅團專科徽章主考的各級領袖或相關人士，如符合委任資格及持

有相關資歷為成員進行考核者，皆可申請或被提名成為本區指定專科徽章的主考。 

2. 各專科徽章的考核資格要求不同，均按申請者之個人資歷、能力而獲委任。 

3. 所有被委任之主考人，均須依據《童軍訓練綱要》的要求進行考驗。 

4. 申請者須填妥【區專科徽章主考申請表】，由區總監審核及委任。 

5. 申請者可申請成為一個或多個專科徽章主考，並無上限，惟須衡量自身能力及是否

有足夠時間，如獲委任為區專科徽章主考者，除需要為本區的童軍成員進行考驗

外，亦需要協助本區不定里舉辦之區專科徽章考驗日活動。 

6. 區專科徽章主考委任及續任為期兩年，由每年 4月 1日至隔年 3月 31日。 

7. 專科徽章主考委任全年均接受申請，如申請人於每年三月一日或以前提出申請，經

區總監審批後，其委任將安排於同年四月份於區網頁更新。於三月一日後所遞交之

申請，則會延至下年度處理。 

8. 專科徽章主考委任名單將不定時更新於區網頁，對於該名單如有任何爭議，本區保

留最終決定權及均以區網頁之更新名單為準。 

9.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 9365 5225與助理區總監（童軍）何仲康先生聯絡。 

 

 

 

 區總監 

 

 

 莫穎民 

https://forms.gle/YfNJ7Vq2PEP6LRt68

